
第9卷第2期 
2OO8年 4月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Social Soienee Edition) 

Vo1．9 No．2 

Apr．20O8 

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的检讨 

曾 冰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摘 要]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案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实践中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比较普遍，对未成年人适 

用罚金刑的案例的数量也逐年上升 ，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的争议也不断。文章通过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的优劣权衡，认 

为在利弊兼有的情况下，应对我国罚金刑的执行上进行改造，引入民事责任的同时建立社区公益劳动制度。 

[关键词] 未成年人； 罚金 

[中图分类号] D9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r755(2008)02—13073—04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案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如何遏制这种势头?观点不一 ，当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罚金 

刑的执行具有可替代性，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选择是处罚相 

对较轻的罚金刑，实践中，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也比较普 

遍，但问题随之凸显出来，诸如，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不 

利于未成年人教育和惩罚，违背罪责自负原则。 

面对目前对未成年人大量适用罚金刑的个案，是否能达 

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挽救、感化和惩罚的目的，成为一 

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拟就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采用罚金 

刑的处罚方式作出检视，以期待探索出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 

点的制度。 

一 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利弊之析 

罚金刑的功利性特点让司法者对其青睐，这种功利性在 

让未成年人免于牢狱和未成年人家庭庆幸的同时也得到社 

会大众的赞同，认为罚金刑是目前对未成年人适用的一种较 

好方法，此赞同观点从未成年人犯适用罚金刑功利性的角度 

阐述 ，其理由如下： 

(一)罚金刑减少因收监关押而带来的“交叉感染”的可 

能，隔绝犯罪文化的传播，使刑罚的教育目的有实现的基础。 

在某种刑罚被执行之前，不说该刑罚被执行后带来的教育效 

果如何，首先应有一个能杜绝犯罪继续恶化的环境。罚金刑 

采取“非监禁”处罚方式则具备了其他刑罚方法所不具有的 

天然优越性，它将犯罪文化的传播途径切断，使犯罪分子在 
一 个相对没有“污染”的环境中执行刑罚，对罚金刑教育目的 

的实现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好比一塘纯净的水和一塘污水 ， 

后者的治理难度就比前者大。所以罚金刑在隔绝犯罪“感 

染”方面具有较大作用，而且相对于成年人，对未成年人适用 

罚金刑的优越性更甚。 

(二)罚金刑轻刑化和非人身性处罚的特点适合对未成 

年人适用。未成年人一般生理和心理上都是处在从不成熟 

到成熟、从不定型到定型的发展阶段，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处 

于形成时期，其人格的可塑性大，易于矫正和教育改造。自 

由刑具有严重的社会非难性，有着不利于罪犯回归社会的副 

作用。因此，针对未成年人所特有的心理及生理特点 ，适用 

扩大监禁刑，被大多数学者所唾弃。然而对未成年人犯，选 

择适用罚金刑的学者认为，罚金刑在我国阶梯型的刑罚体系 

中，担负的使命是对那些贪利性犯罪和轻微犯罪进行处罚。 

未成年人犯罪一般对社会危害性较小，罪刑较轻，正符合了 

罚金刑处罚的要求。如果用较重的或人身性的刑种将不利 

于未成年人的成长。罚金刑作为一种刑罚方法，有其独特的 

功能，具有惩罚功能、改造功能、威慑功能、感化功能、补偿功 

能。⋯前述功能正好适应了未成年犯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 

其匿名性、开放性等优点，更符合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发育 

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刑罚的要求。 

(三)符合刑罚经济原则的要求。和经济活动一样，要想 

在刑罚执行后获得收益也离不开对司法成本的研究，罚金刑 

作为遏制犯罪的手段可视其成本是非常之低的甚至为零，然 

而其带来的收益却相当客观，如当罚金刑的执行不仅给国家 

创造了收入，而且还可带来预防、威慑、安抚等刑罚所一般具 

有的效益。相比于要更高成本或投入的生命刑、自由刑或其 

他附加刑，其经济性是不可比拟的。所以罚金刑的执行中是 

以低投入带来高收入，有效的节约了成本，符合刑罚经济原 

则的要求。 

罚金刑的上述功利性，使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得游刃有 

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惩罚未成年人的作用。然而，罚金对 

未成年人这一类特殊人群的适用也存在相当不足和弊端，表 

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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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背离了“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刑事政策。 

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的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基本思 

想，早在 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萌芽并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认可，为贯彻这一思想 ，西方很多国家制定了未成年人刑 

法，设立未成年人法院和未成年人监狱，对未成年人外国有 

专门的立法和专门的机构，以保障惩罚的同时，更注重未成 

年人的身心成长和思想教育。而我国与此相反，没有系统的 

未成年刑法，没有系统的未成年人惩罚、教育机构，而是将适 

用于成年人的刑罚选择性适于未成年人。罚金刑正是被选 

中的常用刑罚。如前所述，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可避免交 

叉感染、利于矫治，但是罚金刑做为财产刑，金钱的缴付与否 

是罚金刑执行效果最主要的标志，罚金刑对成年人适用的一 

个潜在的考虑是成年人有独立支付罚金的能力，所以对成年 

人执行罚金刑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刑罚结果，实现其目的。但 

是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弊端都由其经济上的不独立性决 

定： 

首先，“教育为主”无从实现。由于未成年人经济上的不 

独立，对其执行的罚金，父母代交现象普遍。罚金刑是判给 

未成年人的，而真正缴付罚金的却是父母，法律适用对象和 

法律执行对象的偏差，带来的首要问题是罚金刑个别预防功 

能的缺失，不能适用于正确的对象将不能实现罚金刑做为刑 

罚所应具有的教育目的，易言之，判决书希望对犯罪分子执 

行罚金刑而达到教育目的，而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本身存 

在的执行缺陷导致执行的对象往往是未成年人父母，那么教 

育的对象不再是未成年人，发生转移，执行虽然有结果但是 

没有真正的效果，致使教育目的落空；而且，未成年人用他人 

的责任来弥补自己的罪行，这不仅难以起到预期的刑罚效 

果，而且还难免会在未成年人心目中滋生“有钱就可以免罪” 

的错误认识；不仅如此，还有的因冲动和好奇、寻求刺激而犯 

罪的未成年人有着能用别人的责任来弥补自己的罪行的思 

想，认为总会有人为他承担责任，开脱罪名，从而促成不负责 

任的意识。这些因适用罚金刑所带来的“有钱可以免罪”和 

“不负责任的思想”，走向“教育为主”原则的反面。 

其次，“惩罚为辅”也无从谈起。“罚金刑是通过给犯罪 

人以财产性的痛苦，以镇压其犯罪性，并使其下次不能犯罪 

为 目的的刑罚。【2 将其归类于刑罚 ，惩罚性是其应有之意，要 

求在其执行时，达到惩罚的效果。自由刑和生命刑都具有不 

可替代性，只能对犯罪分子本人执行，刑罚的目的被认为实 

现。然而罚金即金钱具有可替代性，不能标识其所属，“缴 

付”行为也没有规定必须是受刑人缴付，而且做这样的规定 

也没有实现可能，所以罚金刑对未成年人适用，缴付行为被 

泛滥性的替代，监护人代交现象普遍，罚金刑的目的既然是 

“给犯罪人以财产性的痛苦，以镇压其犯罪性”，那可以说 ，对 

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的直接后果是“给监护人以财产性的痛 

苦，以镇压其犯罪性”，换言之，判决书希望对犯罪分子执行 

罚金刑而达到其惩罚目的，而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本身存 

在的执行缺陷导致执行的对象往往是未成年人父母 ，那么惩 

罚的对象不再是未成年人，发生转移，执行虽然有结果但是 

没有真正的效果，致使惩罚目的落空。 

(二)刑罚本身适用上的不平等决定其与刑法人人平等 

原则相违背，而对未成年人适用不平等的刑罚对未成年人的 

身心成长都有不利。刑罚本身有其适用上的不平等性，体现 

在其不能按需分配刑罚，即“刑罚适度性要求，或者说是对于 

犯罪应按需配刑，即刑罚的严厉性与预防犯罪的需要相适 

应，其要求按需配刑，按预防犯罪对刑罚的分量的需要的大 

小配刑，预防犯罪需要什么样的刑罚，便分配什么样的刑罚， 

预防犯罪需要多种的刑罚，便分配多种的刑罚，刑罚的份量 

以遏制犯罪为必要，也以足以遏制犯罪为限度。”【3 J一种正确 

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亚里士多 

德也说过：“正义存在于‘某种平等’之中”。【4 它要求按照比 

例平等原则把这个世界上的实物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 

因犯罪个体的差异决定刑罚适用上不能达到按需分配的理 

想状态，它只能在量上平等的分配刑罚，不能在质上按犯罪 

分子质上的不平等分配刑罚，这种不平等是天然的，无法改 

变的。以罚金刑为例，罚金刑的目的被普遍认为是：“罚金刑 

既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继续犯罪的经济条件，也能对犯罪分子 

起到惩罚与教育的作用，从而预防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行 

为。”【5 可以说罚金刑的惩罚性是其主要目的。而由于被判 

刑的人经济能力不同，对罚金刑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处同等 

的罚金刑，对于有独立经济能力能够支付相应罚金的未成年 

人无切肤之痛；而对于没有独立财产的未成年人来说，则是 

雪上加霜，他们在量上分配的惩罚量一样，在质上分配的惩 

罚量却存在差异，前者在质上要求的应该多，后者在质上要 

求则要少。因无其他替代的方法，适用存在弊端的刑罚无可 

厚非，但适之于未成年人则尤显不利，因为这种不平等实质 

上就是惩罚量的不同，最终决定了个别预防效果的差异，后 

者可能因对这种不公正、不正义的不满，而引发更严重的犯 

罪，不仅对其身心成长不利，造成心灵扭曲，对社会愤恨，还 

将因其犯罪行为造成对社会的危害。 

(三)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与罪责自负刑法原则相违 

背。罪责自负原则要求“谁犯了罪，就由谁承担刑事责任；只 

处罚有罪的人，不连累那些罪犯的亲属、亲戚、朋友、邻居等 

与犯罪无关的人”。罚金刑具有人身专有属性，只能由犯罪 

行为人自己承担。所以，一般而言，犯罪分子被判 的罚金刑 

都是由犯罪行为人自己承担，坚持了罪责自负。而对未成年 

人适用罚金刑的时候就恰恰相反，因为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的 

经济能力，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不能自己承担责任，大多数家 

庭也情愿用自己的财产为其缴纳罚金，父母替交罚金的现象 

非常普遍。罪犯的亲属、亲戚、朋友、邻居都是与犯罪无关的 

人，作为监护人的他们却往往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承担着责 

任，即是刑法在处罚没有犯罪的人，而犯罪的人却逍遥自在。 

这又是与刑法的罪责自负原则相佐的。这无异于古老的“株 

连刑”，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极大的可能是累及无辜，因为 

大多情况下犯罪人的家属都情愿用自己的财产为其缴纳罚 

金，对犯罪人判处罚金事实上使家属受到株连，而株连是与 

现代法治原则背道而驰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情况却恰恰 

如是。这实际上是把未成年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转嫁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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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或亲友，不仅违背了罪责 自负的刑罚原则，而且有“以 

钱赎刑”、“以罚代刑”之嫌。赞同罚金刑的学者认为这不是 

“变相株连”，是因为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没 

有履行好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责任”。笔者认为，此“管教 

责任”应等义于民法中的“监护责任”，而民法中的监护责任 

有 自己独立的责任实现形式 ，牵涉到的是民事赔偿责任，而 

不是刑事责任，更不需要用刑法中罚金刑的形式来体现。 

二 现实选择：保留、改造或废除? 

基于以上利弊分析，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作出检视， 

进行权衡 ，是保留、改造还是废除? 

(一)未成年人罚金刑保留之考量 

如前所述，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可避免交叉感染、利 

于矫治，体现刑法经济性，所以，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的赞 

同之声不少。避免交叉感染、利于矫治，体现经济性，确是考 

虑到了未成年人犯的成长，如未成年人处于接受事物时期， 

身心脆弱，易受打击 ，表现欲强，喜寻刺激，而且处于成长期 

的思想容易接受教育 ，改正错误，犯的错也不是不可饶恕，因 

而对未成年人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其身心成长，重在教育、 

次在惩罚，一切应以未成年人成长为中心。然而，对未成年 

人如何教育又如何惩罚，两者如何统一，是现在的罚金刑罚 

所不能解决的，弊端不能因为其存有优点而被抹杀，因为罚 

金刑所显现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罪责自负”瑕疵和罚 

金刑本身做为刑罚存在的弊端无法克服，就会忽视未成年人 

的成长，不利于未成年人重塑，所以，保留之法不可行。 

(--)未成年人罚金刑改造之考量 

改造罚金刑观点认为可以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的制 

度稍作修正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关于“财产来源”，他 

们提出犯罪分子本人所有可不以现有为限，其可以是将来所 

有的金钱。L6 也就是说，被判处罚金的未成年犯可以设立个 

人罚金账户，作为备案，将来自己财产独立后再执行。也类 

似于某些罚金刑缓刑制度观点，即可适当引进缓刑制度，先 

判处未成年犯罪人缴纳部分罚金，剩余部分给予一定缓刑期 

缓期缴纳。如果未成年犯罪人在缓刑期内表现良好，改造彻 

底，不致再危害社会则不再执行剩余的罚金；如果未成年犯 

罪人在缓刑期内又出现重大违法行为或重新犯罪的，则撤销 

罚金缓刑，执行剩余的罚金刑或按新旧罪的刑罚数罪并 

罚。 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第一，“将来”是一种可能性， 

不确定性。罚金刑强制犯罪分子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目的 

是在处罚当时使受刑人承受这种刑罚所带来的痛苦。如果 

以将来所有的金钱缴纳现在所处的罚金，或者说让其在将来 

承受现在的刑罚所带来的痛苦，罚金刑的功能就会大打折 

扣 ，或者根本起不到教育改造剥夺的效能。所以对未成年犯 

判处罚金刑，很难实现罚金刑应有的功能，也难以达到预防 

犯罪的 目的。第二，前文已述 ，对未成年人犯应立足于教育、 

发展，而不是惩罚，如果建立这种对未成年人犯罚金刑的缓 

刑制度，未成年人犯在缓刑期间将背负一种无形的压力，使 

得未成年人犯从小就对社会产生了负债感 ，并招致他人的歧 

视，不利于未成年人犯身心的成长，与对未成年人犯处罚的 

初衷相违背。所以，不管是对未成年人使用罚金刑的缓刑制 

度，还是设立未成年人的个人罚金帐户的方法，都不能真正 

克服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的弊端。 

除此之外，改造罚金刑主意 自身仍有无法克服的弊端： 

首先，改造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罚金刑的制度仍无法回 

避“财产来源”的问题。对未成年犯罪人能否适用罚金刑的 

争论焦点是罚金刑的“财产来源”问题 ，只要肯定对未成年人 

适用罚金刑，从制定法律一适用法律一执行判决这个过程就 

都肯定了未成年人有独立、合法来源，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 

“执行判决”，是 “财产来源”定性的核心环节，如果认为财产 

可以来源于未成年人犯监护人，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具有 

正当性，反之，则失去正当性。笔者认为罚金的来源只能是 

犯罪分子本人，不能是其他的人，但是，未成年人犯在受刑时 

是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通过改造来克服未成年人犯适用罚 

金刑的弊端是不可能的，只有寻求一种更适合的刑罚方法或 

者非刑罚措施才能符合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所遵循的“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要求。 

其次，改造说也无法消除“犯罪标签”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犯罪标签”理论认为，当社会对犯罪做出反应给某种行 

为贴上标签意指某些人为罪犯时，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 

如对个人的自尊、自我价值观和今后的行为产生阴影，给这 

些人犯罪形成一个“轨道”犯罪的程度可能由轻变重，犯罪的 

量由少变多，犯罪的质由低到高。该理论告诉我们对未成年 

人适用罚金刑制度进行改造不可能成功，因为简单的对未成 

年人适用罚金刑制度进行改造，如前述的罚金刑缓刑制度和 

个人罚金帐户 ，改变的是交纳罚金时间的长或短，而适用罚 

金刑的有无却没有改变。所以，结果将是：被判暂缓交纳罚 

金的未成年犯仍然认为自己还是犯罪人，就给自己贴上了 

“犯罪标签”，这样的负面影响也有人指出：贴标签过程中的 
一 个最严重的后果是被贴上标签的人继续融入犯罪文化或 

融入不法行为的群体中而倾向于中断守法的角色。【8 

(三)未成年人罚金刑舍弃之考量。 

1、通过选择民事责任而舍弃刑事责任达到罚金刑适用 

的目的。经济性犯罪、暴力性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 

式。根据法律规定，因犯罪行为使他人的民事权利遭受侵害 

的，除承担刑事责任之外，还要承担附带民事责任，如赔偿损 

失、赔礼道歉等。而对未成年人判处赔偿损失，不仅满足了 

民事责任实现的要求，而且也使行为人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承 

担了责任，这本身就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教育，足以实现预 

防、挽救的目的。当未成年人无赔偿能力也无财产可供赔偿 

时，由监护人代为赔偿不仅具有法理依据，还能够促使法定 

代理人积极履行管教义务 ，依据民法上监护责任原理，民事 

赔偿责任往往要由未成年人的家长监护人来承担，对未成年 

人犯罪不再另外科处罚金，就不会出现监护人代承刑罚，违 

背罪责自负的原则，也不会额外地增加其痛苦和负担，影响 

未成年人的成长，不会在他们年轻的心灵中留下仇恨、敌视 

社会的阴影，反而让他们知道，自己“犯错”是要承担赔偿责 

任的，也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有利于他们长大成人后以一 

种积极向上的、对社会负责的姿态成为对社会的建设者。也 

就不会存在“犯罪标签”的生成，也有了合法的“财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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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设公益服务制度，判令未成年犯罪人承担一定的社 

区公益劳动或服务处罚。法院指定一定的场所，要求未成年 

被告人在此完成特定工种和特定强度的公益劳动，使他受到 

劳动之苦并通过劳动受到教育。社区公益劳动限定在特定 

的工种和特定的强度，因此，这种公益劳动所体现的惩罚性 

要比监禁刑弱，而教育性更强，既避免了“犯罪标签”所带来 

的负面影响，又解决了“财产来源”的问题。所以创设公益劳 

动的方法替代罚金刑施之于未成年人是一种相对合理的制 

度。 

通过前述未成人罚金刑利弊分析与权衡，笔者认为舍弃 

罚金刑，代之以一种替代罚金刑罚是一种较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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